泰山区邱家店城镇（乡村）公益性岗位申请人资格审查登记表附件2：

____________（镇）	填表时间：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	姓名
	
	性别
	
	民族
	
	出生年月
	
	照片

	联系电话
	
	健康
状况
	
	政治面貌
	
	文化程度
	
	

	身份证号码
	
	申请岗位
	
	

	户籍所在地
	

	现居住地
	

	人员类别
	 就业困难人员（认定类别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   

	





家庭成员
	关系
	姓名
	身份证号码
	工作单位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注意事项：亲属中若有公职人员和村（社区）干部，请填写《个人报名情况说明》。未如实申报的，一经发现予以清退并追回补贴。（报备范围：本人配偶、父母、公婆、岳父母、子女及其配偶、兄弟姐妹、祖父母、外祖父母、孙子女、外孙子女）

	个人承诺
	本人现处于无业状态（无工商执照且未担任企业法定代表人、股东、监事、财务负责人、投资人等任何职务），也未从事其他政府购买服务，填报和提交的所有信息均真实、准确，如有不实，本人自愿承担一切责任，配合退回公益性岗位补贴。
申请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申请日期：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     

	村（社区）意见
	民主评议通过且公示后盖章
 日期：      年   月   日  

	镇街区
意见
	复核通过后盖章 
日期：      年   月   日  

	区人社部门
意见
	审批通过后盖章 
日期：      年   月   日  


[bookmark: _GoBack]说明：此表一式两份，人社部门、镇街区各一份。
